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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487 條但書工資扣除規定實務問題研究      陳金泉律師 

 

大綱 

壹、前言 

貳、工資扣除之標的 

參、工資扣除之主張與舉證 

    一、工資扣除之主張責任  

    二、工資扣除之舉證責任 

    三、工資扣除之舉證方式 

肆、工資扣除之方法 

    一、分期扣除法 v.總額扣除法 

    二、將來之薪資與未來之所得  

    三、應領工資數額之扣除或實際請求數額之扣除 

伍、雇主漏未主張扣除之事後救濟方式 

    一、債務人異議之訴 

    二、再審之訴 

    三、前案未扣除、後案再主張？ 

陸、扣除與抵銷之競合 

柒、扣除殆盡後之上訴問題 

捌、工資扣除在公法上之效力 

玖、結語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民法第 487 條規定：「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

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

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本條本文規定雇主之工

資續付義務，但書則規定雇主扣除之權利，實務上多適用於違法解僱訴訟案例。

筆者參考法院判決先例及個人承辦案件經驗，不揣鄙陋就但書有關工資扣除之實

務運作問題，作一綜合整理並提出個人淺見祈請前輩先進賜正。 

 

貳貳貳貳、、、、工資扣除之標工資扣除之標工資扣除之標工資扣除之標的的的的    

依民法第 487 條但書規定工資扣除之標的有三：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

費用、受僱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之利益、受僱人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茲分

述如下。 

一一一一、、、、    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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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認為屬於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而允許扣除者有：    

1、交通費。（台中高分院 98 重勞上 1） 

2、保母費
1
。（台北地院 92 勞訴 104） 

二二二二、、、、受僱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之利益受僱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之利益受僱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之利益受僱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之利益。。。。    

此即文獻所稱之「中間收入」。實務上依本項規定主張扣除者最為普遍，大

凡勞工另外服勞務所獲取之所得，不論其名目為何均在扣除之列（最主要的當然

還是薪資所得）。實務上判准扣除的還包括： 

1、自己經營事業獲取之所得。（最高法院 81 台上 2329） 

2、參加政府短期救濟方案就業之所得。（北院 98 勞簡 2） 

3、依就業保險法第 19 條規定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所領取之「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板院 98 勞訴 123）
2
。 

至於下列所得，實務上認不許扣除： 

1、解僱前即已兼差之副業所得不能扣（高雄地院 92 勞訴 33），蓋中間收入與被

違法解僱間需有因果關係也。 

2、失業救濟金或補助金。（最高法院 94 台上 1358、台高院 92 勞上易 121）。 

3、失業保險給付。（台高院 91 勞上易 69、96 勞上 6）。 

三三三三、、、、受僱人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受僱人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受僱人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受僱人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    

所謂「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是否包括勞工在訴訟期間單純未另謀新職工作

之情形？實務上有二說： 

1、肯定說。 

台高院 96 勞上更（二）6 號判決認勞工處青壯年期，客觀上至少具有一般

勞工之勞動能力，應無疑義。其於覓找工作後認為均不符其意，致實際上均未工

作，堪認有可取得一般人基本勞動能力之利益而怠於取得之情事，應許僱用人自

應給付之報酬內予以扣除，以衡平兩造間利益。 

2、否定說。 

此說認為不能僅因勞工未另謀新職即認為勞工故意怠於取得利益，從而雇主

在訴訟上抗辯勞工「好手好腳」卻不去工作，至少應扣除相當於「台灣勞工平均

工資」之數額（最高法院 94 台簡上 5）、或「基本工資」數額（台高院 93 勞上

易 2）、或「勞保最低投保薪資」數額（最高法院 89 台上 1400）等之主張，均為

法院所不採。 

通說採否定說。上揭採肯定說見解之台高院 96 勞上更（二）6 號判決，於

                                                      
1
 台北地院 92 勞訴 104 判決認為：「被告（按指雇主）辯稱原告（按指勞工）於應上班之時間

在家撫育子女，依台北縣褓母協會之托育酬勞參考表，每日以十一小時計算，一個月褓母費用為

一萬四千元，十五個月計為二十一萬元，應予扣除，信屬可取。原告主張其子女由其母所撫育，

縱係屬實，亦不可能不需支付任何費用，是原告主張不需扣除簡省之褓母費用，即無可取。」本

案遭扣除保母費之勞工為女性，似乎意涵撫育幼兒之責任應在女性勞工身上，不無商榷餘地。 
2
 查此津貼性質上為失業保險給付之一環，筆者淺見認不應扣除，法院會判准扣除應是查得勞工

有勞保投保薪資之故。惟此時勞工投保勞保是依勞保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職業訓練期間強制

投保規定辦理，非另服勞務獲有中間收入，故不得逕以有投保薪資資料即認應扣除。士院 93 勞

訴 47 號判決即正確理解職訓期間投保勞保之規定，而認勞保投保薪資非中間收入不得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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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第三審後旋即遭最高法院以 97 台上 2544 號判決廢棄。拙見以為從民法第

487 條但書規定結構分析，應解讀為「受僱人轉向他處服勞務（卻）故意怠於取

得之利益」，意即勞工雖已另謀新職工作但卻故意不向新雇主收取應得之報酬始

在扣除之列
3
。從而勞工於解僱無效訴訟期間單純未另謀新職工作，並非所謂的

「故意怠於取得利益」。 

參參參參、、、、工資扣除之主張與舉證工資扣除之主張與舉證工資扣除之主張與舉證工資扣除之主張與舉證    

一一一一、、、、工資扣除之主張責任工資扣除之主張責任工資扣除之主張責任工資扣除之主張責任。。。。    

工資扣除規定，是否需雇主提出主張法院才可審理裁判？抑或不論雇主有無

主張法院均需依職權介入調查，若依職權調查結果確認勞工確有在他處服勞務獲

有所得之事實，不待雇主提出扣除之主張，法院即需本於職權於判決主文中諭知

扣除？（當然前提是勞工訴請給付工資之請求勝訴。）有部分雇主在訴訟上主張

工資扣除「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審酌之事項」，認法院應依職權主動調查審認（最

高法院 94 台簡上 5 號裁定中引述雇主之主張）。 

惟查，我國民事訴訟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凡當事人所未聲明之利益，不得

歸之於當事人，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亦不得斟酌之，民事訴訟法第 388 條規定：

「除別有規定外，法院不得就當事人未聲明之事項為判決。」當然，涉有公益色

彩之人事訴訟程序有若干例外，例如民訴 575 條、575-1 條等是。 

工資扣除規定僅涉及雇主私益與公共利益無涉，本無須採職權進行主義。況

且雇主漏未主張扣除而告敗訴確定者，另有其他救濟管道可循（詳文後述），拙

見以為仍需雇主提出扣除之主張，法院始得審認裁判。 

實務上以筆者經驗所知，法院似均採當事人進行主義，雇主未主張扣除者，

法院不會主動進行調查，甚至也不會行使闡明權，諭知雇主可以提出扣除之抗辯。 

至於民事訴訟法第 199-1 條第 2 項規定：「被告如主張有消滅或妨礙原告請

求之事由，究為防禦方法或提起反訴有疑義時，審判長應闡明之。」亦需雇主已

提出扣除之「主張」，只是該主張究為「防禦方法」或「反訴」不明時，才有其

適用，與上文所述雇主全未主張之情形不同。（況且，工資扣除之主張不得以反

訴請求，詳文後述） 

工資扣除須待雇主提出主張後法院才可審理，當然勞工即無先自行扣除再依

扣除後金額請求之義務。實務上偶見有法官為求將來判決簡便，要求勞方先自行

計算扣除後之工資金額，並「勸諭」勞方改依扣除後之金額請求者。此形同請求

之減縮，假如雇主扣除之抗辯未一併捨棄，法院判決時需以勞工減縮後之聲明再

扣除雇主抗辯應扣部分，等於扣除了兩次，自非妥適
4
。 

二二二二、、、、工資扣除之舉證責任工資扣除之舉證責任工資扣除之舉證責任工資扣除之舉證責任。。。。    

德國商法典（HCB）第 74c 條第 2 項規定：「受聘人於競業時於他處所得利益

之額度，有義務主動告知原聘用人。」德國實務乃類推適用上述規定，認為勞工

                                                      
3
 林誠二先生，民法債編各論中冊第 27 頁同說。2002 年 3 月初版。 

4
 但有法院判決採相異見解，詳文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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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他處服勞務而有所得時應主動向雇主告知其額度，否則雇主得拒絕履行其工

資給付義務
5
。據此，雇主對於勞工另有中間收入一節，無庸負舉證責任，反而

勞工負有主動告知之義務。 

我國實務上就勞工有無在他處服勞務？如有，其所得金額多少？等事實均認

應由雇主舉證證明之。 

台高院 90 重勞上 6 號判決：「按民法第 487 條但書規定，…此即學說上所稱

之『中間收入』，然按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此等事實之存在係對僱用人有利，

於受僱人否認時，自應由僱用人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 97 台上 2544 號判決：

「查受僱人有無怠於取得利益之事實並非其薪資債權發生所須具備之一般要

件，而係其薪資債權障礙事由，為有利於僱用人之事實，應由僱用人負舉證責任。」

等均可資參照
6
。 

雇主如已舉證證明勞工確有在他處服勞務之事實，但因故無法再進一步舉證

證明其數額時，法院可否要求勞工需盡「協力義務」自行陳報其數額，否則就直

接認定中間收入金額至少等於或大於本案工資請求金額？查目前海峽兩岸經貿

往來頻繁，我國勞工在大陸工作頗為常見。雇主要證明勞工確有在大陸工作並不

困難（名片、證人、網頁資料等），但要進一步取得勞工在大陸工作獲取薪資之

數額資料，則有事實上之困難。因此，偶見有法院反過頭來要求勞工自行申報以

盡訴訟上之協力義務。 

此外，命當事人到場（民訴 203 ）、命當事人提出表冊文書（民訴 203 ）、

聲明書證（民訴 342 以下）與當事人訊問（民訴 367-1 以下）等也都是雇主常在

訴訟上運用之工具，用以查出勞工有無中間收入及其數額。惟勞工在法律上對於

中間收入並不負舉證責任，故如明知自己有中間收入，卻向法院為不實陳述，實

務上有案例認為尚不構成訴訟詐欺
7
。 

三三三三、、、、工資扣除之舉證方式工資扣除之舉證方式工資扣除之舉證方式工資扣除之舉證方式。。。。    

勞工有無另在他處服勞務獲有所得及其數額多少？實務上常以調閱勞工勞

保投保薪資資料或勞退新制提繳資料為據。不過此一查證方式有下列缺點： 

甲：對低薪勞工不公平
8
。 

乙：對高薪勞工無法反應其正確薪資額。 

丙：與實際薪資調整有時間差。（勞保或勞退每年僅 2 月、8 月各申報調整 1 次） 

丁：勞工如掛名投保會無端被扣除虛無的「所得」
9
。 

                                                      
5
 引自劉士豪教授著：「勞動關係中雇主受領勞務遲延之研究」，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57 期第

160 頁、94 年 12 月。 
6
 惟雇主如已舉證證明勞工另服勞務獲有所得之事實，但勞工抗辯該所得屬被解僱前原來就兼差

之副業所得與被違法解僱間無因果關係，此時就該所得為「兼差副業收入」一節，依舉證責任轉

換法則，應轉由勞工負舉證責任。 
7
 北院 97 自 55 號刑事裁定、台高院 97 抗 1048 號刑事裁定。 

8
 勞保或勞退均採級距制且採級距上限金額，例如實際薪資 42,001 元，勞保即需申報 21 級 43,900

元，法院查得後判准扣除會以 43,900 元為據。 
9
 高雄地院 92 勞簡上 9 判決採信勞工「寄保」（即掛名投保之意思）之抗辯，從而未准雇主扣

除之主張，屬極少數之例外。法律上嚴格言之，勞工掛名投保依勞保條例第 24 條規定將來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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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法官以司法院所配發之稅務閘門系統帳號密碼直接調閱勞工之所得稅

申報資料，來查證勞工之薪資所得數額。此固亦係查證勞工有無另在他處服勞務

獲有所得及其數額的方式之一，惟此方式亦有以下三項缺點。 

甲：勞工之隱私權不保
10
。 

乙：無法反應當年度所得。 

丙：無法顯示各期（每月）薪資數額。 

有法院捨上揭途徑直接發函向勞工之新雇主查證實際支領之薪資數額。此一

方式必須雇主已具體掌握勞工之新任職雇主名稱、住所等資料並向法院陳報後才

可行。假如雇主不確定勞工有無在他處任職要求法院向勞工詢問，但勞工故意隱

瞞對法院之詢問為不實回覆（例如法官問：有無在他處服勞務獲有所得？勞工答

稱：無；但事實上有。）則亦無從查證。 

此外，某些勞工不願讓新雇主知悉其仍與前雇主訴訟中，怕新雇主知道後會

對其另眼看待，惟法院一旦實施函查，勞工興訟之事實也會立即曝光。 

肆肆肆肆、、、、工資扣除工資扣除工資扣除工資扣除之之之之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一一一一、、、、分期扣除法分期扣除法分期扣除法分期扣除法 v.v.v.v.總額扣除法總額扣除法總額扣除法總額扣除法。。。。    

有關工資扣除之方法，實務上有採「總額扣除法」，亦有採「分期扣除法」

（或稱：同期扣除法）者。試舉一例說明二者之區別，勞工甲 100 年 1 月 1 日被

違法解僱，旋即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暨給付工資訴訟。甲離職前一個月之工資

為每月 5 萬元。甲於 100 年 7 月至同年 12 月底曾在他處服勞務獲有所得每月月

薪 10 萬元。法院如於 101 年 1 月 1 日判決甲勝訴但同時判准原雇主扣除之抗辯

時，法院應如何判決？ 

（一）採總額扣除法。 

甲於訴訟程序中之 100 年度共獲有 60 萬元（7 到 12 月每月 10 萬元合計 60

萬元）在他處服勞務之所得，與甲得向原雇主請求之每月 5 萬元工資 1 年合計剛

好 60 萬元，兩相扣除全無剩餘，故法院應於主文諭知駁回甲關於工資請求之聲

明。 

（二）採分期（同期）扣除法。 

甲於 100 年 7 月至 12 月底此段期間因在他處服勞務之所得超過原工資數

額，故此一段期間之工資請求不應准許。惟 100 年 1 月 1 日起至同年 6 月底止此

半年期間並無在他處服勞務之所得可供扣除，故此半年每月 5 萬元合計 30 萬元

之工資仍應判准。 

以上兩說當以「分期（同期）扣除法」為合理，司法實務上採此說者較多
11
。

                                                                                                                                                        
到勞保給付，但因勞保局不是每一件給付案都會查核，還是有勞工會冒險掛名投保。 
10

 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規定所得共分十類，法官調閱勞工所得稅資料時，乃全部之所得資料同時

調閱。一閱卷就會連與工資扣除無關的其他所得資料（例如利息所得、財產交易所得等）也一起

曝光。 
11

 台高院 95 勞上 89、97 勞上易 57 判決等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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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法院僅查得中間收入之總額者，亦不得不採所謂的「總額扣除法」
12
。 

二二二二、、、、將來之薪資與未來之所得將來之薪資與未來之所得將來之薪資與未來之所得將來之薪資與未來之所得。。。。    

實務上法院判准雇主應給付工資至准許勞工復職日止，亦即允許勞工得為將

來給付之請求頗為常見。此時，如勞工另在他處服勞務獲有所得，且在言詞辯論

終結日仍繼續在職（新職），預期勞工往後仍會有在他處服勞務之所得者。則法

院一方面判准勞工得請求至復職日止之工資，另一方面可否就勞工未來在他處服

勞務之所得一併預先扣除？ 

台高院 97 重勞上 31 號判決採否定之見解：「按請求將來給付之訴，以有預

為請求之必要者為限，得提起之。本件被上訴人（按即雇主）既否認兩造間之僱

傭關係存在，揆諸上開規定，上訴人（按指勞工）就尚未發生之薪資部分，即有

預為請求之必要。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自 98 年 3 月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

薪資 87,146 元部分，亦屬有據。至被上訴人稱上訴人於他公司任職受薪亦應予

扣抵云云，惟該部分薪資既未發生該部分薪資既未發生該部分薪資既未發生該部分薪資既未發生，，，，猶屬未定猶屬未定猶屬未定猶屬未定，，，，被被被被上訴人尚不得預行主張扣抵上訴人尚不得預行主張扣抵上訴人尚不得預行主張扣抵上訴人尚不得預行主張扣抵，

此部分主張委無理由。」 

本案經上訴至第三審後，最高法院 98 台上 1836 號判決廢棄上開台高院判

決，理由略稱：「查被上訴人（按即勞工）自 98 年 3 月起仍有繼續任職於三和公

司或他處，並受有薪資之情事。苟無被上訴人於其復職前苟無被上訴人於其復職前苟無被上訴人於其復職前苟無被上訴人於其復職前，，，，確有不可能繼續任職確有不可能繼續任職確有不可能繼續任職確有不可能繼續任職

之積極事證之積極事證之積極事證之積極事證（（（（諸如景氣諸如景氣諸如景氣諸如景氣、、、、身障身障身障身障、、、、體殘等事由體殘等事由體殘等事由體殘等事由），），），），則該復職前之薪資所得是否不能則該復職前之薪資所得是否不能則該復職前之薪資所得是否不能則該復職前之薪資所得是否不能

推定其數額推定其數額推定其數額推定其數額？？？？而不應於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之薪資中而不應於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之薪資中而不應於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之薪資中而不應於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之薪資中，，，，予以扣抵予以扣抵予以扣抵予以扣抵？？？？原審未遑

推闡明晰，遽以被上訴人受僱於他人部分之薪資是否發生，猶屬未定，不得預為

扣抵等詞，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即屬可議。」 

拙見以為台高院二審見解始為正確。蓋勞工需隨時準備向新雇主辭職以利向

原雇主復職服勞務也，原雇主也可隨時以通知復職之方式而滌除原來之受領勞務

遲延責任
13
。 

況且法院如判准扣除未來之所得時，不啻禁止勞工向新雇主辭職，形同強迫

勞動！另再對照勞工如在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才另服勞務，雇主不可能在法律

審主張扣除，造成的結果是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工作者會被扣到言詞辯論終

結後復職日止；言詞辯論終結後才去工作者，分文不扣，兩相對照顯失公平。而

且自始沒有另外工作的，不虞被扣分文（詳前述：勞工未另謀新職非故意怠於取

得利益部分），有去工作的卻要「一路作到底」作到復職日不可以辭職，荒謬已

甚！ 

但言詞辯論終結後迄至復職日止之工資判決勝訴確定後，如該段期間勞工確

實另有中間收入，應許雇主另有其他救濟途徑，以臻公平（詳文後述）。 

三三三三、、、、應領工資數額之扣除或實際請求數額之扣除應領工資數額之扣除或實際請求數額之扣除應領工資數額之扣除或實際請求數額之扣除應領工資數額之扣除或實際請求數額之扣除。。。。    

假設勞工遭違法解僱前每月應得工資 5 萬元，訴訟期間獲得中間收入每月 2

                                                      
12

 高雄高分院 92 勞上 8、最高法院 95 台上 679 號判決等參照。 
13

 原雇主通知復職應給勞工相當之準備期間，而不可一紙通知要求立即報到復職否則就要論以

曠職。相當期間之長短宜以訴訟期間對照勞基法第 16 條規定之任職期間，而以相對應的預告期

間為通知復職之準備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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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勞工起訴時，或為考量減免裁判費用之負擔，實際請求雇主續付工資之數

額則僅每月 3 萬元。此時，法院判准扣除時究竟應以勞工原應領之數額 5 萬元為

扣除母數，抑或需以勞工訴訟上實際請求之 3 萬元為扣除母數？ 

如以應領工資數額為扣除母數，則 5 萬元扣除 2 萬元後還是 3 萬元，應全額

判准勞工每月 3 萬元之請求；倘以實際請求工資數額為扣除母數，則 3 萬元扣除

2 萬元後僅餘 1 萬元，法院只能判准勞工每月 1 萬元部分之請求。前者較有利於

勞工，後者則對勞工不利。 

司法實務上採對勞工有利的「應領工資數額扣除說」。台高院 90 勞上 23 號

判決認為應以勞工原應可請求之數額來扣除，而非以勞工在本案訴訟中實際請求

之金額來扣除。最高法院 91 台上 1481 號裁定雖係以程序上理由駁回雇主之上

訴，但仍以「附此敘明」之方式正面表達其支持原審判決之立場：「被上訴人（按

指勞工）係按 81 年度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額計付，其金額低於其原實領薪資扣其金額低於其原實領薪資扣其金額低於其原實領薪資扣其金額低於其原實領薪資扣

除彼等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報酬後之餘額除彼等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報酬後之餘額除彼等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報酬後之餘額除彼等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報酬後之餘額，故依被上訴人請求之較低數額計故依被上訴人請求之較低數額計故依被上訴人請求之較低數額計故依被上訴人請求之較低數額計

算算算算，，，，並不違背法令並不違背法令並不違背法令並不違背法令。。。。附此敘明附此敘明附此敘明附此敘明。。。。」 

本案例中勞工訴訟請求金額尚低於原實領薪資扣除中間收入後之餘額，等同

已經先自行扣除後再請求（而且還只是部分請求），但雇主訴訟中仍主張扣除。

法院判決雖有利於勞工，但本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原則，法院能否依職權去調查

出較高的「原應領薪資數額」再以該較高之「原應領薪資數額」為扣除母數，實

非無疑。而且勞工因此已繳較低之裁判費，卻不必承擔請求較少金額下之不利

益，恐有鼓勵僥倖之虞。 

 

伍伍伍伍、、、、雇主漏未主張扣除之事後救濟方式雇主漏未主張扣除之事後救濟方式雇主漏未主張扣除之事後救濟方式雇主漏未主張扣除之事後救濟方式    

勞工對雇主提起工資給付訴訟（下稱前案訴訟），法院最後判決勞方勝訴確

定。前案訴訟中雇主未主張中間收入之扣除（其原因或為雇主疏忽、當時尚無法

查得、勞工為不實陳述等等）。則判決確定後雇主有何救濟途徑可循？依資料所

見，不外以下三種方式：於前案判決之執行程序中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對前案

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雇主在他案再另主張扣除等。茲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債務人異議之訴債務人異議之訴債務人異議之訴債務人異議之訴。。。。    

前案訴訟判決勞工勝訴確定後，雇主仍拒絕依前案判決主文給付薪資，勞工

得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此時，雇主主張勞工在前案訴訟期間曾在他處服勞務獲

有所得，依民法第 487 條但書規定雇主本得主張扣除，嗣因雇主於前案時疏忽漏

未主張扣除，乃於強制執行程序依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

訴，阻卻勞工之強制執行。試問雇主所提本項債務人異議之訴有無理由？ 

本項爭議涉及工資扣除之法律性質，究為「抵銷」或「請求權之減縮」。如

為前者，則參照最高法院 29 上 1123 號判例意旨：「給付之訴之被告對於原告有

得為抵銷之債權，而在言詞辯論終結前未主張抵銷，迨其敗訴判決確定後表示抵

銷之意思者，其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不得謂非發生在該訴訟言詞辯論終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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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依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之規定，自得提起執行異議之訴。」雇主所提債務人

異議之訴應有理由。 

反之，如工資扣除之性質並非抵銷，而僅只是「請求權之減縮」者，則此時

雇主對勞工因免給付所取得或應取得之利益並未取得獨立請求權，僅有該部分之

拒絕給付權耳
14
，雇主當然只能在前訴訟提出主張，如未於前訴訟程序主張自不

得於前案判決確定後之執行程序再提起異議之訴。 

我國司法實務上就此一問題採否定說
15
，本文淺見亦同

16
。 

上文所述是指勞工在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有中間收入，但因雇主不知或

漏未主張扣除，事後判決確定在執行程序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情形。 

至若勞工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日後到復職日為止如有中間收入，本文前文

認為不可於前案訴訟主張「預為扣除」，但於前案判決確定後，雇主得主張有消

滅債權人請求之異議事由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而依強制執行法第14

條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二二二二、、、、再審之訴再審之訴再審之訴再審之訴    

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

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

者，不在此限：…… 一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但

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據此，若雇主在前案訴訟中漏未主

張工資扣除，可否以發現新證物為由，援引上揭規定提起再審之訴？ 

最高法院98台上2208號判決指出：「倘上訴人（按指雇主）所稱之系爭證物

（按指勞工中間收入之訴訟資料）確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已存

在，因上訴人不知，致未為被上訴人（按指勞工）尚有其他工作收入，並以該收

入為『抵銷』之主張。依上說明，似難謂上訴人不得據為再審之事由，而認其再

審之訴顯無理由。」；本判決雖將「扣除」誤認為「抵銷」，但認為只要勞工中

間收入之訴訟資料在前案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業已存在，雇主因不知

而未使用抗辯者，判決確定後應可據以提起再審之訴。 

筆者淺見以為再審為對確定判決所為的特殊救濟途徑，本屬例外、特殊、補

充性的救濟方式，若廣泛開啟再審大門推翻原確定判決效力，則確定判決之安定

性將受到極大衝擊
17
。 

三三三三、、、、    前案未扣除前案未扣除前案未扣除前案未扣除、、、、後案再主張後案再主張後案再主張後案再主張？？？？    

前案未扣除，後案再主張扣除，是否可行？試舉一例說明之。案例事實：雇

                                                      
14

 依此說雇主主張工資扣除就僅能在勞工請求給付工資之訴訟程序中提出「抗辯」，而不得對

勞工提起反訴或另外獨立提起返還或給付之訴。 
15

 北院 95 訴 10183 號確定判決。 
16

 有關扣除與抵銷的更進一步說明，可參拙著「勞動訴訟若干爭議問題」第六則之論述，載於

行政院勞委會主辦，2007 年 12 月 25 日於文化大學大新館舉辦之「九十六年度勞動訴訟之現狀

與未來展望」研討會會議手冊第 20-42 頁。 
17

 有關再審制度之定位與目的，請參閱黃國昌先生，新民事訴訟法連載第六講：再審（上），

載於月旦法學教室 113 期第 42 頁以下（2012 年 3 月）。拙見以為再審之要件應嚴格限縮解釋，

以免淪為另一形式的「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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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違法解僱，勞工提起給付工資訴訟請求自 85.1.1 起至 89.3.31 止之工資 224

萬元，經最高法院判決勞工勝訴確定在案（91 台上 493 裁定，下稱：前案），雇

主依上揭確定判決完成給付後，仍拒不讓勞工復職，直至 91.7.24 才通知勞工復

職。惟 89.4.1 以後至 91.7.23 期間之工資仍拒不給付，勞工從而再提起第二件

工資給付訴訟（下稱：後案）。 

後案審理程序中雇主抗辯前案工資給付期間內之 85 年度，勞工曾在他處服

勞務獲有所得 4 萬 8 千 8 百 22 元，雖在前案未主張扣除，仍得於後案中再主張

扣除。一審台北地院 91 勞訴 149 號判決指出：「惟查，原告固於 85 年度另有薪

資所得 4 萬 8 千 8 百 22 元，惟此部分係屬兩造間前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

確定判決給付薪資之範圍，而被告此項抗辯，為被告於該確定判決事實審言詞辯

論終結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應為前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效力所及，

被告不得更為爭執，其此部分之抗辯亦非可取。 」 

第二審台高院 92 勞上 30 號判決則改判認雇主扣除之主張有理由：「上訴人

抗辯被上訴人於 85 年間有薪資所得 4 萬 8 千 8 百 22 元乙節，有 85 年度綜合所

得稅結算申報書附卷可稽，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上訴人於前訴

訟程序未提出此一抗辯事由，不發生民事訴訟法第 400 條第 2 項所定受既判力拘

束之效力。再查前訴訟與本訴訟之訴訟標的不同，上訴人不因於前訴訟程序未提

出此一抗辯事由，而限制其於本件訴訟提出，亦即無學說所謂遮斷效之問題。故

上訴人抗辯由系爭報酬額內扣除 4 萬 8 千 8 百 22 元，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拙見以為一審見解始為正確。民法 487 條但書扣除規定之本質應僅為「異

議」、「原請求權之減縮」，非抵銷，自無於後案不同之工資請求期間再主張扣除

或抵銷之理。且雇主之主張為前案確定判決既判力所及，已不得於後案再為爭執。 

茲以下圖說明前後兩案之關係： 

 

         前案工資請求權                  後案工資請求權 

         

  前案工資扣除(請求權減縮事由) 

 

       既判力效力               

 

陸陸陸陸、、、、扣除與抵銷之競合扣除與抵銷之競合扣除與抵銷之競合扣除與抵銷之競合    

雇主違法「資遣」勞工但勞工受領資遣費後對雇主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及

給付工資訴訟。訴訟中雇主抗辯設如資遣解僱無效，亦得以資遣費債權抵銷勞工

之工資債權，此時如雇主同時也主張民法第 487 條但書之扣除，則扣除與抵銷應

如何定其適用次序？ 

設雇主資遣勞工並給付資遣費 40 萬元，勞工每月工資 5 萬元，訴訟期間一

年整。訴訟期間中勞工前四個月在他處服勞務獲有中間收入每個月 6 萬元整、第



10 

 

五至第九個月這五個月在他處任職服勞務每月獲中間收入 3 萬元、第十至第十二

個月這三個月未在他處服勞務無中間收入。則可能的處理方式有以下三種： 

一一一一、、、、先抵銷再扣除先抵銷再扣除先抵銷再扣除先抵銷再扣除。。。。    

上例中勞工已領 40 萬元資遣費可完整抵銷掉前 8 個月工資（40 萬元÷5 萬元

＝8 個月）；第 9 個月工資 5 萬元應扣除第 9 個月中間收入 3 萬元實際可得 2 萬

元，最後三個月因勞工無中間收入故每個月 5 萬元工資均應照給（前期的中間收

入不能拿來扣後期的工資）三個月合計可得 15 萬元工資，再加上第九月個的 2

萬元總計一整年下來勞工仍可得工資 17 萬元，且勞工復職後無庸再返還分文資

遣費（因已抵銷殆盡）。 

二二二二、、、、先扣除再抵銷先扣除再抵銷先扣除再抵銷先扣除再抵銷。。。。    

勞工前四個月中間收入金額均大於工資數額扣除殆盡後這四個月可得工資

數額為零。第五至第九個月這五個月在他處任職服勞務每月獲中間收入 3 萬元，

按月扣除每月中間收入 3 萬元，雇主實際每月只需給付 2 萬元（5 萬元－3 萬元

＝2 萬元），這五個月勞工合計可得工資 10 萬元。後三個月因無中間收入可扣，

每個月 5 萬元工資請求均應照准此部分可得 15 萬元。總計扣除中間收入後勞工

得請求工資金額為 25 萬元（10 萬元＋15 萬元＝25 萬元），再以資遣費 40 萬元

抵銷，雇主不必再付分文工資，而且勞工復職後還要再退還雇主溢領的資遣費

15 萬元。（40 萬元－25 萬元＝15 萬元） 

三三三三、、、、不區分中間收入不區分中間收入不區分中間收入不區分中間收入、、、、資遣費資遣費資遣費資遣費，，，，一起混合計算再據以抵扣工資請求日數一起混合計算再據以抵扣工資請求日數一起混合計算再據以抵扣工資請求日數一起混合計算再據以抵扣工資請求日數。。。。    

第一至第四個月這四個月每月中間收入六萬元合計 24 萬元，第五至第九個

月這五個月每月中間收入 3 萬元此部分合計 15 萬元，中間收入兩者合計 39 萬

元，再加上 40 萬元資遣費，總計 79 萬元整，可完整扣抵掉一整年工資 60 萬元，

勞工可請求工資金額為零元。至於 79 萬元扣掉 60 萬元後的餘額 19 萬元，勞工

復職後應否要退還雇主這 19 萬元則有疑義，蓋這 19 萬元如為資遣費者勞工復職

後固應退還，但如為中間收入者則僅有扣除問題而無返還問題。惟因混合計算結

果已無從再分辨剩下來的餘額 19 萬元到底是屬於資遣費的部分或中間收入的部

分，容易滋生疑義再起爭執。 

以前例說明，先抵銷或先扣除這兩種方式一來一往相差了 32 萬元之多（17

－（－15）＝32），影響勞雇權益不可謂不大，，，，以結果論來說先抵銷再扣除對勞先抵銷再扣除對勞先抵銷再扣除對勞先抵銷再扣除對勞

工有利工有利工有利工有利；；；；反之先扣除再抵銷則對雇主有利反之先扣除再抵銷則對雇主有利反之先扣除再抵銷則對雇主有利反之先扣除再抵銷則對雇主有利。。。。第三種混同方式則於扣抵後尚有餘額

的場合，因無從辨別餘額部分究竟是「中間收入」或「資遣費」，對於勞工應否

再如數退還會有爭義。而且因中間收入加總計算結果，產生前期中間收入扣到後

期工資或後期中間收入扣到前期工資之問題，殊非可採。 

實務上有採先抵銷後扣除者
18
，亦有採所謂「清償抵充清償抵充清償抵充清償抵充」處理方式者。台高

院 93勞上 30判決認為：「查丁自遭公司資遣後，於 94年間自公所領取薪資 15300

元，乃丁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東聯公司抗辯應自給付予丁之薪資中扣除，自

屬有據。次查，丁向東聯公司領取資遣費 170150 元，因東聯公司之資遣不合法，

                                                      
18
 桃院 91 重勞訴 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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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即無權受領之，東聯公司抗辯此部分應自給付予丁之薪資中扣除，亦屬有據。

又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不不不

足清償全部債額時足清償全部債額時足清償全部債額時足清償全部債額時，，，，且未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時且未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時且未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時且未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時，，，，應儘先抵充債務已屆清償期應儘先抵充債務已屆清償期應儘先抵充債務已屆清償期應儘先抵充債務已屆清償期

者者者者，，，，前開規定於抵銷準用之前開規定於抵銷準用之前開規定於抵銷準用之前開規定於抵銷準用之，民法第 321 條、第 322 條第 1 款、第 342 條分別定

有明文。東聯公司抗辯應扣除之數額計 185450 元（計算式：170150＋15300＝

185450），折算為 5 個月又 21 天薪資，因兩造間勞動契約法律關係既仍繼續存在，

東聯公司應給付丁自 90 年 5 月 31 日起之薪資，經以前開扣抵數額折算薪資日數

5 個月又 21 天，丁僅得請求自 90 年 11 月 21 日起至東聯公司同意丁給付勞務之

日止之按月薪資。」 

細譯上開判決內容雖稱是採清償抵充方式，但事實上是不分資遣費（170150

元）、中間收入（15300 元）種類，先併同加總計算（170150＋15300＝185450），

再以加總後之數額扣除（判決用語：折算）勞工工資請求日數（5 個月又 21 天），

亦即上述第三種處理方式。 

拙見認本問題之思考不應自對誰有利之角度出發，而應考量扣除與抵銷之本

質。本文認為應先適用扣除規定，扣除後如有剩餘金額再用以抵銷資遣費
19
。理

由為扣除後之數額才是雇主應給付之數額，也就是雇主應負債務之範圍，以該債

務範圍抵銷勞工之工資債權，才符「抵銷」的前提為雙方互負債務之本質。  

 

柒柒柒柒、、、、扣除殆盡後之上訴問題扣除殆盡後之上訴問題扣除殆盡後之上訴問題扣除殆盡後之上訴問題 

法院判決認定雇主雖屬違法解僱應依受領遲延規定給付勞工工資，但因同時

判准雇主抵銷（例：資遣費）或民法第 487 條但書扣除之抗辯，且抵銷或扣除之

金額大於或等於勞工請求工資之金額，乃於主文諭知「原告之訴駁回」（勞工未

同時聲明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此時，形式上為雇主勝訴，但實質上等同認

定解僱無效不利於雇主，雇主能否提起上訴？勞工地位相反能否提起上訴？ 

最高法院 18 上 1885 號判例要旨：「上訴須對於原判決所宣示之主文為之，

若說明主文之理由雖於當事人有所不利，因無裁判效力，即與該當事人之權利義

務初無所妨，自不容對之提起上訴。」故能否上訴原則上仍以判決主文之准駁為

準，判決理由內之敘述縱使對某造當事人不利，亦不得僅以該理由欄內不利之認

定資為上訴之依據。 

抵銷因民訴第 400 條第 2 項規定抵銷經裁判者有既判力，依最高法院 80 台

上 2917 號判例：「民事訴訟法第 400 條第 2 項對經裁判之抵銷數額，既明定有既

判力，其因該部分判決所生法律上之效力，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就該部分判決，

自有上訴利益，不受原判決主文形式上為准駁宣示之拘束。」之意旨，雇主以資

遣費抵銷殆盡勞工之工資債權後
20
，法院判決主文雖諭知駁回原告（勞工）之訴，

                                                      
19

 板院 98 勞訴 123 號判決同說。 
20

 工資債權可否被「抵銷殆盡」？容有不同看法。曾有勞工在訴訟上主張工資債權在三分之二

範圍內依最高法院 52 年台上字第 1683 號判例意旨屬強制執行法第 122 條規定：「債務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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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仍可提起上訴，勞工可以提上訴則屬當然。 

至於民法第 487 條但書工資之「扣除」，法律上既未明文賦予其既判力，解

釋上不能比照上揭「抵銷」之例辦理。從而本文以為雖法院認定雇主解僱無效但

因同時判准雇主工資扣除之抗辯，且因扣除數額等於或大於勞工原請求數額，致

判決主文諭知駁回原告（勞工）之訴者（勞工未同時聲明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

在），此時僅勞工得提起上訴。雇主則不得以判決理由欄內對其為不利之認定（認

為解僱無效）而提起上訴，蓋此時法律上認為勞工並未獲有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

利益也
21
。 

 

捌捌捌捌、、、、工資扣除在公法上之效力工資扣除在公法上之效力工資扣除在公法上之效力工資扣除在公法上之效力    

            雇主為工資扣除抗辯經法院採認後產生勞工工資債權範圍減縮之私法效

力，但此一工資債權範圍減縮之效力是否同步影響到其他勞動法上有關工資數額

之法規範？例如勞工保險法、就業保險法規定之「月投保薪資」，或勞工退休金

條例所規範之月提繳工資級距等是。 

舉例來說明。勞工原工資數額每月五萬元，設如勞工中間收入每月二萬元，

扣除中間收入後，雇主「實際」每月僅需給付勞工三萬元，此時究竟應以每月原

定之五萬元或實際給付之三萬元來決定勞保、就保之月投保薪資數額及勞退月提

                                                                                                                                                        
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也就是所

謂「禁止扣押之債權」。然後再依民法第 338 條規定：「禁止扣押之債，其債務人不得主張抵銷。」

同時成為「禁止抵銷之債」。故雇主如以資遣費或預告工資債權（主動債權）主張抵銷勞工之工

資債權（被動債權）者，勞工主張至多僅能抵銷到「工資債權」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工資

債權不能抵銷，惟法院判決不採勞方之主張。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1 年度重勞訴字第 1 號判決認

為：「第一原告既主張被告係違法將其解僱，則第一原告自被告所受領之系爭資遣費本即無法律

上之原因，且為已經第一原告受領之給付，顯非其對被告或被告對第一原告之工資債權，參以資

遣費、預告工資之立法本意即在維持勞工失業或另覓他職期間之生活，所給與之生活、工資補償，

與工資之現實滿足無異，是雇主於勞工請求工資時，以所發給資遣費、預告工資主張抵銷，此並

非以勞工對雇主之他項債務互相抵銷，自與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係為貫徹維持債權人生活之

立法旨意無違。是第一原告主張被告不得以其所受領之系爭資遣費及預告工資與被告應給付其之

系爭工資為抵銷云云，實屬無稽之詞，委不足取。」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勞上更(一)字第 4 號

判決則認為：「終止勞動契約既不合法，丙○○等五人已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取得，自應返還該不

當得利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且長榮航空公司所應給付丙○○等五人之上開工資與丙○○等五人

所應返還長榮航空公司之上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既均同屬金錢債權，復均已屆清償期，自得互

為抵銷。雖丙○○等五人主張上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依強制執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僅能抵

銷其三分之一之金額云云，惟查上開資遣費及預告工資係長榮航空公司為終止勞動契約所給付

者，並非屬薪資，自無強制執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之適用，足見丙○○等五人所為上開主張，

應不足取。」後一判決似乎把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債權誤當成勞工抗辯禁止抵銷之被動債權。 
21

 高雄高分院 98 勞抗 2 號裁定：「本件訴訟標的為抗告人（按指勞工）之薪資給付請求權，其

請求給付之期間為 1 年，請求給付之薪資總額為 245 萬,756 元，其權利期間及金額均已確定。

又本件抗告人之請求有理由固以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前提，惟抗告人並未請求確認兩造間僱

傭關係存在，即兩造間僱傭關係非本件訴訟標的，抗告人並未受有確認之利益。」可資參照。有

關違法解僱訴訟中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與給付工資兩項聲明間的相互影響，併可參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重勞上更(一)字第 15 號、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870 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6

年度勞上更(一)字第 2 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7 年度重勞再字第 1 號等各判決，勞方在「上

訴」時宜審慎為之。 



13 

 

繳工資數額？如仍以每月五萬元為準者，則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級距表」規定，

應以第 20 級「43,900 元」為其月投保薪資數額
22
（就保依就業保險法第四十條

規定月投保薪資準用勞保）；新制勞工退休金提繳部分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

資分級表」規定，應以第 37 級每月「50,600 元」為其月提繳工資數額。反之，

如以實際給付之每月三萬元為準者，勞保、就保部分應以第 12 級每月「30,300

元」為其月投保薪資數額，勞工退休金部分則以第 26 級每月「30,300 元」為其

月提繳工資數額。 

實務上曾有雇主抗辯勞工既然在訴訟中另有中間收入，新雇主已經按中間收

入數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原雇主當然只應按扣除後實際給付之數額予以提繳即

可，否則勞工豈非因被違法解僱反而不當得利？以上例來說，勞工每月中間收入

二萬元部分，新雇主已經就該部分提繳（第 17 級每月 20,100 元），假如原雇主

仍按五萬元之級距提繳，豈非等同勞工之月提繳薪資變相增長到每月七萬元？至

於勞保、就保部分，因我國實務上不允許雇主在違法解僱訴訟敗訴確定後再事後

補申報溯及既往加保，故理論上應不會產生扣除中間收入之訴訟期間應以何數額

投保勞保之問題
23
。 

就勞工退休金提繳部分言，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4 條規定：「雇主每月負擔之

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

則第 15 條規定：「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

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條文所稱

「每月工資」、「每月工資總額」依文義解釋應指勞基法第二十二條所稱的勞雇雙

方議定之工資額，而非指雇主實際給付之工資數額。故筆者淺見以為雇主依民法

第四八七條但書規定為工資扣除之主張，不應影響到雇主應提繳的勞工退休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就此一問題引用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勞工同期

間受僱於二個以上之雇主者，各該雇主應依本條例第六條規定分別提繳。」之規

定，認為：「本案勞工業經僱傭關係存在勝訴確定在案，原雇主須依上開規定為

違法解僱勞工溯及自被解僱日起補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並

無原雇主可扣除勞工在他處服勞務所得而相對應減少勞工退休金提繳之規定」
24
，論點似稍嫌不足，但結論仍可贊同。 

就勞保（就保）部分言，雇主固然無法在違法解僱訴訟敗訴確定後追溯的為

                                                      
22

 以本文 2013.3.22 修訂時適用之法規為準，下述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薪資級距表亦同。 
2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1）臺勞保 2 字第 45118 號函示：「關於因雇主行使勞動契約終止權所

解僱之勞工，因勞僱關係已不存在，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11 條規定，投保單位應於勞工離職之當

日辦理退保；惟如法院判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雇主因非法解僱勞工肇致其權益受損，依上開

條例第 72 條及民法相關規定，勞工得請求損求損害賠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訴字第 884

號判決意旨：「查勞工保險之加、退保係採申報制度，雇主即投保單位應於其所屬勞工到職、離

職之當日，列表通知被告，其保險效力之開始或停止，均自應為通知之當日起算；又雇主行使

勞動契約終止權所解僱之勞工，因勞僱關係已不存在，投保單位應於勞工離職之當日辦理退

保，惟嗣後如法院判決確認雙方僱傭關係存在，雇主因非法解僱勞工肇致其權益受損，勞工得

依勞保條例第 72 條及民法相關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以故，勞工不能追溯加保勞保年資無法

回復，勞工只能事後請求損害賠償。 
24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1 年 11 月 22 日勞動 4 字第 1010132917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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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加保勞保，理論上似乎不會產生在訴訟期間應以何薪資數額申報加保之問

題，但事實上則不然。蓋正因勞保無法追溯加保，故雇主無法以追溯加保的方式

來回復原狀，必須依勞保條例第 72 條及就保法第 38 條規定對勞工負損害賠償責

任，而損害賠償責任之範圍依上開法條規定均為按原應申報投保薪資，依勞工保

險條例及就業保險法所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所以要計算損害賠償額就必須先確

定原應申報加保的投保薪資數額才能計算原定給付標準是多少，此時仍會產生究

竟應以扣除前或扣除後數額申報加保之問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就此一問題亦採

取有利於勞工之解釋認為：「本案所提違法解僱訴訟期間，被保險人依上開規定

向雇主請求損失之賠償者，並無雇主可扣除勞工在他處服務所得而相對應減少投

保薪資之規定。」
25
，本文亦表贊同。 

 

玖玖玖玖、、、、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以上所述係就我國目前工資扣除之實務運作作一綜合說明，間亦提出個人淺

見。民法第 487 條但書之立法意旨係為免勞工雙重獲利，故特別以立法方式減縮

勞工對原雇主工資債權請求範圍。 

不過工資扣除規定一旦適用在違法解僱訴訟中，卻變成變相懲罰另服勞務的

勞工：同樣遭雇主違法解僱、困境相同，其中有勞工可能受囿於家境因素必須另

服勞務賺取薪資，其結果卻是使工資債權範圍減少，而且還要一路作到底不可以

中間辭職（詳前文肆、二扣除未來所得部分）；相對於同遭解僱命運之勞工如家

境富裕不必去另謀新職，則可分文不扣（詳前文貳、三單純未工作非故意怠於取

得利益部分），何有事理之公平
26
？且如此一來等於鼓勵遭違法解僱之勞工不要另

尋工作，或找到工作後不要投保勞健保，反而造成更多問題。 

更且，上文提到扣除殆盡後的上訴問題，恰足證明現制允許雇主可以無上限

扣除中間收入的作法，等同讓雇主取得沒有成本的違法解僱權。蓋以中間收入扣

光原工資，雇主縱使打輸官司也不必再付給復職的勞工半毛工資，此外，還可一

搏法院誤判解僱有效的機會（而且這還必須是勞工有提起訴訟，假如遭違法解僱

的勞工認命未提起訴訟，雇主連一搏的機會都不需要），不啻鼓勵雇主可以放心

大膽的違法解僱！因此拙見以為民法第 487 條但書工資扣除規定，根本就不應適

用於違法解僱案例
27
。實務上固曾有採相同見解之判決

28
，惟似乎只是曇花的一

現，除該則判決外，筆者還沒檢索到相同見解之其他判決例。 

假如堅持民法第 487 條但書工資扣除之規定仍然要適用於違法解僱案例，則

日本法扣除中間收入至多以原工資之四成為上限，即雇主至少仍應照給原工資六

                                                      
25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1 年 12 月 14 日勞保 2 字第 1010036309 號函參照。 
26

 類似的論點，亦請參汪康定先生著「違法解僱勞工期間應付之報酬問題─民法第四八七條但

書於實務適用之疑慮」，東吳法研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孫森焱先生），110 頁以下，2001 年。 
27

 學者黃程貫先生早於其著作中提出此一見解，請參黃程貫先生著，解僱無效時雇主受領遲延

問題，收錄於勞動法裁判選輯（二），1999 年 12 月初版，152-153 頁以下。 
28

 台南地院 89 勞訴 41 號判決參照。本則判決資料承蒙張清浩大律師提供，併此註明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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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作法
29
，不妨以法理之方式援引之，以稍緩解被違法解僱勞工之困境

30
。 

                                                      
29

 日本勞基法第 26 條規定雇主休業期間仍應給付勞工平均工資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休業津貼。日

本司法實務上認違法解僱訴訟期間扣除中間收入，應同受上開規定額度之限制，參米軍山田部隊

事件 最二小判昭 37.7.20 民集 16-8-1656、いずみ福祉会事件 最三小判平 18.3.28 勞判 933-12。 
30

 本文曾以 ppt 簡報檔形式發表於 2011.5.21 政大法學院個別勞動法論壇，經參考與會先進之指

正意見後再整理成本文。2012.11.24、2013.1.27 及 2013.3.25 分別稍作文字修訂，附此註明 


